i

=

f‘_/%‘r’g Zede Fft,j\i%\‘
4% B 7 4 % ¥ 4825

?
2

s
~ o~ o~
P
q
M
e

Rz 3

% T i
bR ER U
# ¥8T34 « ¥881HEL 174 1 PP

T3
Y
_H?.
=t 3
Wy X
‘zm‘.q. 3
=
|

%ﬁ##’%é
%ﬂ’}’%ﬁ_{?—’ﬂ’j\a

B R a AR AT AL EG 309 SLE AT et 4

SRR ﬁaﬁa BB WA LR (T
F) 9,240, 0007 2 b % "UGFSI A 0 45 R F BRI P
%WMH%H%B’JL%%?@wﬁ@ﬁ%iéﬁﬂﬁé

ETTRS

T EEEaR
FRAR S A S A RILIETY 5p o B4 % 7,700,000~ » H
BHANHHRDN YT LRT NG E o oi R
BB A L pF o AR A ‘f-'rvr;ﬁfﬁkﬁﬁ“‘a?ﬁ 7 ’f‘%: ?rv}_s‘rsﬁg
BoozApE A p ARII4EY ISP A2TRENEA T, 2
33, 756~ » & F B Xz » At ’E,ﬁu‘wf‘u:—é ’_::%"Si' oo &
FAE AR TG HEPERTZHIEA B
JE%E? :ﬁ“%%ﬂ&{ﬁl’; ~ 4 ,' EpEEE ALl s B4
BERZZNFTEAELHE -

b 17"/"1 L X B 24
‘4—% # A5 );?EZ‘ (BEF e



T ~REBRFTEZEHR2EF2E 0 F24EFIE  REFTFRZFT8
o A < oo

2~ ded p;iﬂxik )’@ﬁ?%‘f“i&'é%&lo 2 BHEN > w A

%fr 1,500 o B 1% 4%1}%‘

3 BiAzrm L o

14 JEE 12 3 16 p

‘Jd-

3
%, 3 b L el I % R |
: AR %+
A * & - o [P xo ¥l
NN 3661-13 49 23
5 B |AF a3k 3661-14 51 Enpl
Eho
- ot
. Ay g ERASFLR| 2Faf (T2 ’
o |2 * ERHFE S 114 5
%}ku = vt B 3E kK
& f PP RS %fﬁmﬁ .Zf;:y
vr R i
B3 w5 53661-133 55 e AR 2K (- & - 36.66 Enpdl
5 =k 146.02
1 [459 — it 0819
b B - 1199% 565 &2+ 190,87
a3 74 E03661-143 5L esp A 2K |- K - 36.66 Enpdl
% =k 145.63
2 366 — S 8. 19
b B - L199% 5250 £ 190,48
FpeL e
-~ [Es

- SRR AR RREP RGN S 0 G A2

T‘é‘j X W
=5

T
FJ
=~ RS lf;]’l‘ﬁ%\!—{—ﬂ ~%’fu;' W o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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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司拍字第482號
聲  請  人 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勇勝  
代  理  人  龔文雄  
相  對  人  陳姿伃  



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程序費用新台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於民國111年6月30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向聲請人借款之擔保，設定新台幣（下同）9,24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民國141年6月22日，約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為清償期，經登記在案。
三、嗣相對人於民國111年7月5日向聲請人借用7,700,000元，其還款方式、借款期限、約定利息按契約之約定計算，如未按期攤還本息時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立即全部償還。詎相對人自民國114年9月5日起即未依約還款，尚欠7,233,756元，依上開約定，本件借款應視為全部到期。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，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影本、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各1件、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各2件、個人購屋貸款契約書影本1件為證。
四、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鳳山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司法事務官 李曜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附表：不動產標示
		土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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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
		土　　　　　地　　　　　坐　　　　　落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地　
目

		面積

		


		權利範圍

		


		備考

		




		


		市

		


		區

		段

		小　段

		地　　　　號

		


		


		平方公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１

		高雄

		


		大寮

		磚子磘

		　　　

		3661-13

		


		


		49



		


		全部

		


		　

		




		２

		高雄

		


		大寮　

		磚子磘　

		　　　　

		3661-14



		


		


		51　　

		


		全部

		


		


		




		建物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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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
		建　號

		


		基地坐落

		


		


		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

		建物面積（平方公尺）

		


		


		


		


		權利範圍

		


		備考



		


		


		


		建物門牌

		


		


		


		樓層面積
合計

		


		


		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１

		459

		


		磚子磘段3661-13地號

		


		


		加強磚造2層樓房

		一層：36.66
二層：46.02
騎樓：8.19
合計：90.87

		


		


		


		


		全部

		


		

　



		


		


		


		鳳屏一路199巷56號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２

		366

		


		磚子磘段3661-14地號

		


		


		加強磚造2層樓房

		一層：36.66
二層：45.63
騎樓：8.19
合計：90.48

		


		


		


		


		全部

		


		

　



		


		


		


		鳳屏一路199巷52號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司拍字第482號

聲  請  人 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勇勝  

代  理  人  龔文雄  

相  對  人  陳姿伃  




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
程序費用新台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

    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

    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於民國111年6月30日以其所有如附表

    所示之不動產，為向聲請人借款之擔保，設定新台幣（下同

    ）9,24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民

    國141年6月22日，約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為清

    償期，經登記在案。

三、嗣相對人於民國111年7月5日向聲請人借用7,700,000元，其

    還款方式、借款期限、約定利息按契約之約定計算，如未按

    期攤還本息時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立即全部償還

    。詎相對人自民國114年9月5日起即未依約還款，尚欠7,233

    ,756元，依上開約定，本件借款應視為全部到期。為此聲請

    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，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影本、他項

    權利證明書影本各1件、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各2件、個人購

    屋貸款契約書影本1件為證。

四、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

   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

    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

    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鳳山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司法事務官 李曜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附表：不動產標示

土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編　 號 土　　　　　地　　　　　坐　　　　　落       地　 目 面積  權利範圍  備考   市  區 段 小　段 地　　　　號   平方公尺      １ 高雄  大寮 磚子磘 　　　 3661-13   49   全部  　  ２ 高雄  大寮　 磚子磘　 　　　　 3661-14    51　　  全部    建物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編　 號 建　號  基地坐落  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（平方公尺）     權利範圍  備考    建物門牌    樓層面積 合計  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    １ 459  磚子磘段3661-13地號   加強磚造2層樓房 一層：36.66 二層：46.02 騎樓：8.19 合計：90.87     全部   　    鳳屏一路199巷56號            ２ 366  磚子磘段3661-14地號   加強磚造2層樓房 一層：36.66 二層：45.63 騎樓：8.19 合計：90.48     全部   　    鳳屏一路199巷52號          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

    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司拍字第482號
聲  請  人 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勇勝  
代  理  人  龔文雄  
相  對  人  陳姿伃  



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程序費用新台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於民國111年6月30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向聲請人借款之擔保，設定新台幣（下同）9,24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民國141年6月22日，約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為清償期，經登記在案。
三、嗣相對人於民國111年7月5日向聲請人借用7,700,000元，其還款方式、借款期限、約定利息按契約之約定計算，如未按期攤還本息時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立即全部償還。詎相對人自民國114年9月5日起即未依約還款，尚欠7,233,756元，依上開約定，本件借款應視為全部到期。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，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影本、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各1件、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各2件、個人購屋貸款契約書影本1件為證。
四、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鳳山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司法事務官 李曜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附表：不動產標示
		土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　
號

		土　　　　　地　　　　　坐　　　　　落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地　
目

		面積

		


		權利範圍

		


		備考

		




		


		市

		


		區

		段

		小　段

		地　　　　號

		


		


		平方公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１

		高雄

		


		大寮

		磚子磘

		　　　

		3661-13

		


		


		49



		


		全部

		


		　

		




		２

		高雄

		


		大寮　

		磚子磘　

		　　　　

		3661-14



		


		


		51　　

		


		全部

		


		


		




		建物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　
號

		建　號

		


		基地坐落

		


		


		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

		建物面積（平方公尺）

		


		


		


		


		權利範圍

		


		備考



		


		


		


		建物門牌

		


		


		


		樓層面積
合計

		


		


		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１

		459

		


		磚子磘段3661-13地號

		


		


		加強磚造2層樓房

		一層：36.66
二層：46.02
騎樓：8.19
合計：90.87

		


		


		


		


		全部

		


		

　



		


		


		


		鳳屏一路199巷56號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２

		366

		


		磚子磘段3661-14地號

		


		


		加強磚造2層樓房

		一層：36.66
二層：45.63
騎樓：8.19
合計：90.48

		


		


		


		


		全部

		


		

　



		


		


		


		鳳屏一路199巷52號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司拍字第482號

聲  請  人 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勇勝  

代  理  人  龔文雄  

相  對  人  陳姿伃  




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
程序費用新台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於民國111年6月30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向聲請人借款之擔保，設定新台幣（下同）9,24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民國141年6月22日，約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為清償期，經登記在案。

三、嗣相對人於民國111年7月5日向聲請人借用7,700,000元，其還款方式、借款期限、約定利息按契約之約定計算，如未按期攤還本息時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立即全部償還。詎相對人自民國114年9月5日起即未依約還款，尚欠7,233,756元，依上開約定，本件借款應視為全部到期。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，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影本、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各1件、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各2件、個人購屋貸款契約書影本1件為證。

四、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鳳山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司法事務官 李曜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附表：不動產標示

土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編　 號 土　　　　　地　　　　　坐　　　　　落       地　 目 面積  權利範圍  備考   市  區 段 小　段 地　　　　號   平方公尺      １ 高雄  大寮 磚子磘 　　　 3661-13   49   全部  　  ２ 高雄  大寮　 磚子磘　 　　　　 3661-14    51　　  全部    建物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編　 號 建　號  基地坐落  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（平方公尺）     權利範圍  備考    建物門牌    樓層面積 合計  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    １ 459  磚子磘段3661-13地號   加強磚造2層樓房 一層：36.66 二層：46.02 騎樓：8.19 合計：90.87     全部   　    鳳屏一路199巷56號            ２ 366  磚子磘段3661-14地號   加強磚造2層樓房 一層：36.66 二層：45.63 騎樓：8.19 合計：90.48     全部   　    鳳屏一路199巷52號          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